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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特 別 大 會 延 期

本公司宣佈，原訂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九日（星期一）上午十時正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將
會延期至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三日（星期五）上午十時正舉行。股東特別大會續會之舉行
地點不變，地址為中國北京市朝陽區酒仙橋路 22號東隅酒店三層會議室 1。

茲提述遠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均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二日之通函（「通
函」）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通告」）。除本公告另有所指外，本公告使用之詞彙具有與
通函及通告所界定者相同之涵義。

本公司宣佈，原訂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九日（星期一）上午十時正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將會
因行政原因而延期，並謹此作出通告，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三日（星期五）上午
十時正舉行股東特別大會續會（「股東特別大會續會」）。股東特別大會續會之舉行地點
不變，地址為中國北京市朝陽區酒仙橋路 22號東隅酒店三層會議室 1。

通告所載之所有決議案於股東特別大會續會上將維持不變。通函隨附之代表委任表格對
股東特別大會續會而言將仍然有效。所有於股東特別大會續會指定舉行時間 48小時前
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之代表委任表格將適用於股東特
別大會續會（或其任何續會）。為確定享有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就現時情況而言，為股東
特別大會續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本公司股東權利的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日期維持
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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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七年十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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